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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建築物年建築物年建築物年建築物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個別業主與業主立案法團的關係個別業主與業主立案法團的關係個別業主與業主立案法團的關係個別業主與業主立案法團的關係

補充資料補充資料補充資料補充資料

條例草案委員會在㆓零零㆔年十㆒月㆓十七日舉行的

會議㆖，討論名為「個別業主與業主立案法團的關係」的文件

(立法會文件編號 CB(1)407/03-04(03))。有委員進㆒步要求當局提
供法律意見，以確定《建築物管理條例》附表 10 是否涵蓋個
別業主與其業主立案法團 (㆘稱「法團」 )為如何遵從建築事務
監督 (㆘稱「監督」 )所發出的法定命令，以及有關為遵從命令
所需工程的任何附加工程而引起的糾紛，以致處理這㆒類糾紛

屬土㆞審裁處的司法管轄權。

土㆞審裁處土㆞審裁處土㆞審裁處土㆞審裁處

2. 事實㆖，在擬備立法會文件編號 CB(1)407/03-04(03)前，
民政事務總署已就土㆞審裁處的司法管轄權徵詢法律意見。正

如文件第 5 段所述及根據所取得的法律意見，當個別業主與其
法團為如何遵從法定命令而產生糾紛時，必須首先確定產生糾

紛的真正理由，才能斷定其是否屬附表 10 所涉及的範疇，因
而土㆞審裁處可進行聆訊及裁決。這些理由會因應不同的個案

而有所分別，例如對公契的釋義、業主須攤分的費用、將會進

行工程的範圍 (有關工程是否局限於命令所指定的範圍或是否
超越命令所指定的範圍 )、根據公契有關㆞點是視作公用㆞方或
是視作專用㆞方、業主大會的有效性及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

第 20A 條的規定取得所需服務等。雖然附表 10 並無指出哪㆒
類法律訴訟程序適用於某㆒類糾紛，但我們認為㆒般而言，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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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建築物管理條例》第 45 條，附表 10 第 1 及 5 段應可適用
於大部分有關樓宇管理的糾紛，包括委員所提出的該兩類糾

紛。

㆖訴審裁小組㆖訴審裁小組㆖訴審裁小組㆖訴審裁小組 (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 )

3. 在同㆒個會議㆖，有委員要求當局考慮擴大㆖訴審裁小

組 (建築物 )權限的建議，俾能就如何遵從監督所發出法定命令
的案件進行聆訊及裁決。

4. 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44(1)及 47 條，任何㆟因建築事
務監督行使根據該條例賦予他的酌情權所作的任何決定而感

到受屈，可向㆖訴審裁小組秘書提交㆖訴通知書。第 48(1)條
又訂明，凡有根據第 47 條發出的㆖訴通知，行政長官須從㆖
訴審裁團委出㆒個審裁小組，以便就該通知所關乎的㆖訴進行

聆訊和作出裁定。換言之，㆖訴審裁小組的司法管轄權，只限

於就反對監督行使酌情權後所作決定的㆖訴案件作出裁決。至

於向法團發出的命令，監督只會訂明命令的目的，例如拆除違

例建築工程及維修排水系統等，但不會訂明法團遵從命令的方

式。如何遵從命令與監督的決定無關，故不屬於㆖訴審裁小組

的司法管轄權。擴大㆖訴審裁小組的權限，俾能處理關於個別

業主與法團之間糾紛的事宜，會對法律、財政及㆟手造成深遠

影響，必須格外審慎和深入㆞研究。由於㆖訴審裁小組的權限

事宜並非條例草案的㆒部分，而條例草案已提出多項實質的建

議，我們認為這個問題宜分開處理。

調解調解調解調解

5. 要解決個別業主與其法團就樓宇管理問題所產生的糾

紛，包括如何遵從監督發出的法定命令，其㆗㆒個可行的方法

是調解。自 2002 年年㆗起，民政事務總署聯同香港調解會與
香港和解㆗心推行㆒項調解試驗計劃，協助解決樓宇管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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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糾紛。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負責研究及監察《建築物管理

條例》的運作及相關事宜 (包括解決樓宇管理的糾紛 )。樓宇管
理糾紛不㆒定要以訴訟解決，而可透過調解方式來處理。我們

相信，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將繼續研究調解方法的可行性及

效益。

從條例草案內刪除擬議的第從條例草案內刪除擬議的第從條例草案內刪除擬議的第從條例草案內刪除擬議的第 39(B)條條條條

6. 鑑於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的討論內容和其㆗具爭議的

事項，我們已進㆒步考慮按擬議的第 39(B)條 (第 38 項條款 )向
阻礙法團遵從監督所發出命令的不合作業主提出檢控的可行

性。儘管協助法團遵從法定命令的原意良好，但在《建築物條

例》訂立條文，就個別業主與法團之間的糾紛施以法律制裁，

此舉似乎未必恰當。經審慎考慮後，我們不反對從條例草案內

刪除擬議的第 39(B)條。由於這㆒條是㆒項獨立建議，從條例
草案內删除這項建議應不會對條例草案內其他建議構成任何

影響。如各委員同意，我們將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建議，

刪除第 39B條。至於個別業主與法團之間的糾紛，民政事務總
署會繼續擔當協調角色，並會為處理這㆒類糾紛加強現時在教

育、宣傳、諮詢服務、調解及仲裁方面的工作。

房屋及規劃㆞政局

㆓零零㆕年五月


